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小爱心·大扶贫”募捐活动的通知
武大工字[2014]50号
各二级工会：

国务院决定，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全国“扶贫日”，于今年10月17日召开全国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行“扶贫日”启动仪式。李鸿忠书记、王国生省长分别对我省开展“扶贫日”活动作出重要批示。为确保我省第一个“扶贫日”活动扎实有效开展，省扶贫开发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委员会印发了《湖北省2014年“扶贫日”活动方案》和《关于在全省开展“扶贫日”活动的通知》，对2014年“扶贫日”活动进行了具体安排，湖北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小爱心·大扶贫”募捐活动的通知》。校工会根据校领导批示，经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一次以“小爱心·大扶贫”为主题的募捐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活动原则

募捐活动坚持自愿原则，以现金捐赠的形式开展。倡导人人参与，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动作用。
2、 活动方式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校工会以二级工会为单位组织本单位师生员工开展捐款活动，并将募捐善款递交校工会汇总。
3、 资金用途

本次募捐的善款将统筹用于资助社会和本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就学。
四、有关要求

1、各二级工会要认真做好“扶贫日”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和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增强广大师生的扶贫济困意识，努力营造关注扶贫，关心扶贫，支持扶贫的良好氛围。
2、各二级工会要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募捐活动有序开展，于2014年10月24日前将捐款送交校工会教职工服务中心。

3、各二级工会要登记捐款者姓名及金额并张榜公布，大力宣传“扶贫日”活动中的先进典型事迹，并将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报送校工会。联系人：刘仲沛，电话6877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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